
 依據各地政事務所辦理之各項業務所收之地政規費暨本府之電傳資訊資料彙編。
 本表編製2份，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1份送主計處（室），1份自存外，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內政部統計資料庫。

中華民國108年11月13日 11:07:49 印製中華民國108年11月13日 11:07:49 印製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
 填表說明：

－ －提 用 登 記 儲 金

－儲 滿 五 年 之 登 記 儲 金

儲滿五年之登記儲金-備註

提 存 登 記 儲 金 － 備 註

提 用 登 記 儲 金 － 備 註

870,293 7,763,174提 存 登 記 儲 金

762,794 6,925,312 762,794 6,925,312

142,688 1,323,487

51,800 477,222

142,688 1,323,487

51,800 477,222

電 傳 資 訊

電 子 謄 本

其 他

735,311

7,967,619

769,440

235,169

610,849

2,579,946

－

6,868,905

70,733,427

6,034,880

2,819,364

5,825,931

22,628,566

－

735,311

7,967,619

769,440

235,169

610,849

2,579,946

－

6,868,905

70,733,427

6,034,880

2,819,364

5,825,921

22,628,566

－

土地法第65條登記費

土地法第76條登記費

書 狀 費

登 記 罰 鍰

地籍圖冊閱覽抄錄費

複丈費及建物測量費

地 目 變 更 勘 查 費

13,855,616 123,637,094 13,855,616 123,637,084合 計

中華民國108年10月

宜蘭縣徵解地政規費

1112-04-05-2

宜蘭縣政府(地政處) 公　開　類

 月　　　報 每月終了後20日內編報

編製機關

 表　　號

 單位：新台幣元

徵       收       數 解        庫        數

規 費 名 稱 備          註
本   月 本年累計 本  月 本年累計



依據各地政事務所辦理之各項業務所收之地政規費暨本府之電傳資訊資料彙編。
本表編製2份，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1份送主計處（室），1份自存外，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內政部統計資料庫。

中華民國108年11月13日 11:08:00 印製中華民國108年11月13日 11:08:00 印製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
填表說明：

－ －提 用 登 記 儲 金

－儲 滿 五 年 之 登 記 儲 金

儲滿五年之登記儲金-備註

提 存 登 記 儲 金 － 備 註

提 用 登 記 儲 金 － 備 註

447,183 3,939,621提 存 登 記 儲 金

－ － － －

檔實收0,累計數74818
本月界標實收20530,累計數157160.本月電子

－ －

20,530 231,978

－ －

20,530 231,978

電 傳 資 訊

電 子 謄 本

其 他

150,807

4,321,027

422,720

172,741

340,696

1,251,805

－

3,516,120

35,858,709

3,114,400

1,807,690

3,317,257

10,213,174

－

150,807

4,321,027

422,720

172,741

340,696

1,251,805

－

3,516,120

35,858,709

3,114,400

1,807,690

3,317,257

10,213,174

－

退還以前年度21382元

退還以前年度2160元

107年度歲入保留款7980元,

員山2260,宜蘭7880,
頭城22680,壯圍17140,縣府19280,礁溪18060,

退還以前年度198050元

土地法第65條登記費

土地法第76條登記費

書 狀 費

登 記 罰 鍰

地籍圖冊閱覽抄錄費

複丈費及建物測量費

地 目 變 更 勘 查 費

6,680,326 58,059,328 6,680,326 58,059,328合 計

中華民國108年10月

宜蘭縣宜蘭地政事務所徵解地政規費(續1)

1112-04-05-2

宜蘭縣政府(地政處)公　開　類

月　　　報 每月終了後20日內編報

編製機關

表　　號

單位：新台幣元

徵       收       數 解        庫        數

規 費 名 稱 備          註
本   月 本年累計 本  月 本年累計



依據各地政事務所辦理之各項業務所收之地政規費暨本府之電傳資訊資料彙編。
本表編製2份，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1份送主計處（室），1份自存外，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內政部統計資料庫。

中華民國108年11月13日 11:08:10 印製中華民國108年11月13日 11:08:10 印製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
填表說明：

－ －提 用 登 記 儲 金

－儲 滿 五 年 之 登 記 儲 金

儲滿五年之登記儲金-備註

提 存 登 記 儲 金 － 備 註

提 用 登 記 儲 金 － 備 註

423,110 3,823,553提 存 登 記 儲 金

－ － － －

電子流通0(累計34,484) 其他0(累計0)
本所界樁及鋼釘31,270(累計210,760)；本月

－ －

31,270 245,244

－ －

31,270 245,244

電 傳 資 訊

電 子 謄 本

其 他

584,504

3,646,592

346,720

62,428

270,153

1,328,141

－

3,352,785

34,874,718

2,920,480

1,011,674

2,508,674

12,415,392

－

584,504

3,646,592

346,720

62,428

270,153

1,328,141

－

3,352,785

34,874,718

2,920,480

1,011,674

2,508,664

12,415,392

－

退還以前年度歲入款本年累計8,018元

退還以前年度歲入款本年累計1,120元

0;冬山14,680;蘇澳12,840;五結11,800
本所221,313;大同2,040;南澳2,240;三星5,02

入款本年累計170,800元
退還以前年度歲入款本年累計退還以前年度歲

土地法第65條登記費

土地法第76條登記費

書 狀 費

登 記 罰 鍰

地籍圖冊閱覽抄錄費

複丈費及建物測量費

地 目 變 更 勘 查 費

6,269,808 57,328,967 6,269,808 57,328,957合 計

中華民國108年10月

宜蘭縣羅東地政事務所徵解地政規費(續2完)

1112-04-05-2

宜蘭縣政府(地政處)公　開　類

月　　　報 每月終了後20日內編報

編製機關

表　　號

單位：新台幣元

徵       收       數 解        庫        數

規 費 名 稱 備          註
本   月 本年累計 本  月 本年累計


